雲林縣103年度「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申請籌設事項」相關說明
1、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提升本縣機車納管比例，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發布之「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增設原則」規定，開放受理本縣新設機車排氣檢驗站之申請。

2、 本府依據環保署公告之「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當年度可增設站數」公式計算規定，並依「雲林縣政府辦理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管理作業補充規定」公告之。
3、 本府為使公平競爭，於開放受理本縣新設機車排氣檢驗站之籌設申請前，以公告期限受理並以公開徵選方式辦理，公告事項如下：

（1） 新增站數：增加設置新站1站(詳附件一)。

（2） 受理期限：自即日起至103年11月15日截止收件(本局受理日期戳為憑)。
（3） 受理地點：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雲林縣斗六市640雲林路一段170號)。

（4） 申請資格及應備之文件：

1. 申請資格：區分為A組及B組鄉鎮申請者
A組鄉鎮提出之申請者為優先評選單位，倘A組鄉鎮無任何申請者或申請資格均不符籌設許可標準者，則進行B組鄉鎮申請者評選。

(1).A組鄉鎮:包括臺西鄉、元長鄉、口湖鄉、水林鄉、莿桐鄉、二崙鄉、大埤鄉、崙背鄉、四湖鄉及東勢鄉等10鄉鎮。
(2).B組鄉鎮:包括土庫鎮、林內鄉、斗南鎮、麥寮鄉、褒忠鄉、西螺鎮、虎尾鎮、北港鎮、古坑鄉及斗六市等10鄉鎮。
2. 應備之文件：
(1)申請表(詳表一)。
(2)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之證明文件。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4)檢驗站址之地址、土地所有權狀、使用執照及建築執照(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其非自有者應附所有人使用同意書。
(5)營業面積35平方公尺以上(營業面積證明:由財政稅務局出具「房屋稅課稅明細表」)及檢驗場所6平方公尺以上之圖說。
(6)具結證明書，如附件二。
(7)營運計畫書，如附件三。
3. 前項申請者所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圖說、鄰近地點是否設有檢驗站概況、具結證明書及營運計畫書應為正本外，其他文件得以影本為之。並應裝訂成冊，並另準備一份裝入「機車排氣檢驗站申請籌設證件封」字樣之信封，俾供書面初審使用。

（5） 籌設審查方式及徵選辦法：
1. 籌設審查方式：
(1)於受理申請機車排氣檢驗站籌設許可文件後，將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經審查不合格者，將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者，駁回其申請。經書面審查通過者，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將於30日內，通知有關單位進行現場會勘。符合規定者，將於10日內核發同意籌設之通知。
(2)經同意籌設之機車排氣檢驗站，應於同意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籌設，並檢具下列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機車排氣檢驗站認可證：
甲、申請表(詳表二)。
乙、環保局同意籌設證明文件。
丙、具領有「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合格證書之證明文件。
丁、電腦軟體及排氣分析儀、標準氣體及電腦設備乙套以上之證明文件。
戊、現場完工證明文件。
(3)環保局於受理申請機車排氣檢驗站認可後，將於30日內完成書面審查，經審查不合格規定者，將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者，駁回其申請。經書面審查通過者，環保局將於30日內，通知有關單位進行現場會勘；符合規定者，將於10日內核發認可證，並副知環保署。
2. 徵選辦法：
(1)當開放鄉鎮僅1家機車業者提出申請則依前款(籌設審查方式)辦理，及依開放鄉鎮順序審核辦理，缺額或不符合規定由B組鄉鎮遞補，錄取名額1站。
(2)當開放鄉鎮有多家機車行提出申請，則依表三雲林縣機車排氣檢驗站籌設認可現勘評分表，邀請2名專家、公會代表1名及環保局代表2名，進行現場評分，現場評分時間環保局將另行通知，現場評分後擇優錄取1家，再依前款(籌設審查方式)辦理。
評分表由各評審委員對申請者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再加計為總分，以100分為總滿分，各委員分數總合最高者為序位第1名，以此類推，但有2家以上同分者，以評分表評審項目「其他」之總得分高低，定其優先順序，並依開放鄉鎮順序，由雲林縣政府核發同意籌設通知。
評分結果，所有委員評定總分之平均分數未達70分者，不予同意設置。
（6） 申請設立文件領取及截止收件規定：
1. 自行領取者應於103年11月15日上午10時前，向環保局空氣噪音管理科冾取或至環保局網站（http://www.ylepb.gov.tw/）自行下載。
2. 申請者應於103年11月15日前，將機車排氣檢驗站申請籌設證件封以掛號或親自送達環保局，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以交郵當日時間為憑），逾時者不予受理。
4、 對本申請設立案如有疑問，請洽詢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空氣噪音管理科吳瑞釗先生，電話：(05)5340417轉223。
雲林縣103年可新設機車排氣檢驗站鄉鎮市分析表
	鄉鎮別
	102設籍數（輛）A
	依公式B
	102年檢驗站數D
	E
	定檢站檢測數(輛)
	車輛設籍數(輛)
	F=(H+I)

/10000
	合計G=E+F
	設站組別

	
	
	
	
	
	101年站檢驗數
	102年站檢驗數
	增加數(H)
	101年機車設籍數
	102年機車設籍數
	增加數(I)
	
	（增設空間）
	

	臺西鄉
	19,339
	3.2 
	1
	0.93 
	7,667
	7,742
	75
	18,945
	19,339
	394
	0.05 
	0.98 
	A組

	元長鄉
	21,651
	3.6 
	2
	0.67 
	8,855
	8,900
	45
	20,929
	21,651
	722
	0.08 
	0.74 
	

	口湖鄉
	22,825
	3.7 
	3
	0.32 
	8,815
	8,731
	-84
	22,483
	22,825
	342
	0.03 
	0.35 
	

	水林鄉
	21,284
	3.5 
	3
	0.21 
	9,398
	9,242
	-156
	20,802
	21,284
	482
	0.03 
	0.24 
	

	莿桐鄉
	21,542
	3.5 
	3
	0.23 
	10,053
	10,105
	52
	21,508
	21,542
	34
	0.01 
	0.24 
	

	二崙鄉
	20,299
	3.3 
	3
	0.14 
	9,806
	9,788
	-18
	19,836
	20,299
	463
	0.04 
	0.19 
	

	大埤鄉
	14,256
	2.3 
	2
	0.15 
	6,818
	6,915
	97
	14,186
	14,256
	70
	0.02 
	0.16 
	

	崙背鄉
	18,641
	3.1 
	3
	0.02 
	8,789
	8,730
	-59
	18,076
	18,641
	565
	0.05 
	0.08 
	

	四湖鄉
	19,307
	3.2 
	3
	0.07 
	8,064
	7,800
	-264
	19,044
	19,307
	263
	0.00 
	0.07 
	

	東勢鄉
	12,537
	2.1 
	2
	0.02 
	5,639
	5,596
	-43
	12,027
	12,537
	510
	0.05 
	0.07 
	

	土庫鎮
	20,860
	3.4 
	4
	-0.25 
	9,672
	9,658
	-14
	20,327
	20,860
	533
	0.05 
	-0.20 
	B組

	林內鄉
	13,311
	2.2 
	3
	-0.35 
	6,653
	6,579
	-74
	13,334
	13,311
	-23
	-0.01 
	-0.36 
	

	斗南鎮
	29,682
	4.9 
	6
	-0.49 
	15,522
	15,810
	288
	29,324
	29,682
	358
	0.06 
	-0.42 
	

	麥寮鄉
	22,896
	3.8 
	5
	-0.54 
	10,027
	10,469
	442
	22,347
	22,896
	549
	0.10 
	-0.44 
	

	褒忠鄉
	9,886
	1.6 
	3
	-0.59 
	4,585
	4,524
	-61
	9,673
	9,886
	213
	0.02 
	-0.58 
	

	西螺鎮
	32,931
	5.4 
	7
	-0.69 
	16,298
	16,322
	24
	33,021
	32,931
	-90
	-0.01 
	-0.69 
	

	虎尾鎮
	45,351
	7.4 
	9
	-0.67 
	23,060
	23,297
	237
	45,999
	45,351
	-648
	-0.04 
	-0.71 
	

	北港鎮
	30,899
	5.1 
	7
	-0.83 
	15,666
	15,441
	-225
	30,021
	30,899
	878
	0.07 
	-0.77 
	

	古坑鄉
	21,810
	3.6 
	6
	-1.04 
	10,624
	10,795
	171
	21,531
	21,810
	279
	0.05 
	-1.00 
	

	斗六市
	72,841
	11.9 
	16
	-1.74 
	38,606
	38,976
	370
	72,488
	72,841
	353
	0.07 
	-1.67 
	

	移定站
	　
	　
	1
	　
	　
	　
	　
	　
	　
	　
	　
	　
	　

	合計
	492,148
	80.7 
	92
	-4.85 
	234,617
	235,420
	803
	485,901
	492,148
	6,247
	0.71 
	-4.15 
	　


資料來源：
1.嘉義區監理所，http://cyi2.thb.gov.tw/，103年4月7日
2.環保署移動污染源管制網
說明：
B=A*0.82/5,000
E=〔（B–D）］*0.4

F=(檢測增加數/5,000+設籍增加數/5,000)/2

具結證明書(稿)

本具結人聲明如經雲林縣政府同意設置機車排氣檢驗站，願意配合設置下列設備及承諾事項，以達機車排氣檢驗站業務正常運作及效能，若未遵守願接受撤銷認可，絕無異議：

一、本公司及所屬員工切結保證使用人民個人資料負有保密之義務，並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規範，該資料不得作其他之用途，若有違犯上述約定，願接受廢止認可證及同意接受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處分，決無異議。
二、應有設置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監控站網路連線，即時傳輸檢驗資料。

三、每月機車排氣檢驗車輛數承諾達         輛次(扣除重複到檢數至少須達150輛次)以上。

四、申請設站之文件絕無虛偽或假造情事。

此　　　　致

雲林縣政府

　　　　　　具　結　人：

　　　　　　身份証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月　　　　　   日
雲林縣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營運計畫書（參考範例）

申請類別：□新設□展延（請勾選）

申請序號（由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填寫）：

申請廠商：

負責人：

聯絡電話：

申請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 背景概述

（1） 申請廠商背景資料

本店位於                    ，經營機車業已有      年歷史，營業面積       平方公尺，每月提供檢修服務機車約       輛次，販售機車以           廠牌為主，距離一公里內有      家其他機車排氣檢驗站。

（二）店址鄰近社區共有個（請列舉）：如                              
（三）店址鄰近學校共有個（請列舉）：如                              
（四）店址鄰近其他公眾場所共有個（請列舉）：如                    
（五）其他補充說明：                                              
二、營運目標

（一）本店承諾每月檢測定檢車輛數共         輛。

（二）配合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氣檢驗業務需要，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三）遵守「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及「雲林縣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管理作業補充規定」等相關法令規定，執行機車排氣檢驗，提供民眾高品質之服務。

（四）其他補充說明：                                                   
三、執行計畫

（一）本店將檢驗線配置       條，具有「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合格證照者        名。

（二）如何達到每月承諾檢測數量說明：                         
（三）如有當月無法達成預估檢測數量時，如何因應或有何提升輛數的方法（請具體敘述）： 
（四）其他補充說明：
四、創新規劃及做法：（無則省略）

五、其他相關文件資料（於認可申請時提出）

（一）檢驗人員「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合格證書影本。

（二）檢測人員最近三個月健保或勞保投保證明、繳費收據影本或其它在職證明文件。
表一、「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籌設申請及審核表

	檢

驗

站

申

請

資

料
	廠商基本資料
	申請廠商：                          (印)
地址：

負責人(附影本)：(印)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
電話：傳真：

E-mail：

營利事業登記證(附影本)：

公司執照(附影本)：
	初審
	複審

	
	
	
	((
符不

合符

  合
	((
符不

合符

  合

	
	場
地

基

本

資

料
	營業場地(附圖說明)：        平方公尺
檢驗場地(附圖說明)：        平方公尺

註：
1.營業場地面積三十五平方公尺，檢驗場地六平方公尺。

2.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非自用者另檢附所有人同意書。
	初審
	複審

	
	
	
	((
符不

合符

  合
	((
符不

合符

  合

	
	
	現場審查結果：
營業場地查核結果：             平方公尺

檢測區丈量結果：               平方公尺

申請人：現勘人員：
	((
符不

合符

  合

	附註：本申請人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遵守「使用中機器腳踏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若有違反願接受撤銷籌設許可，絕無異議。
申 請 人：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不同意，理由：
(同意籌設，有效期限：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算三個月止。


註：陰影部分由申請者填寫。

表二、「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認可申請及審核表

	檢驗站申請資料
	廠商基本資料
	申請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印)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印)

電話：_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

籌設許可證明文件(附影本)：______________
	初審
	複審

	
	
	
	((
符不

合符

  合
	((
符不

合符

  合

	
	排氣檢驗員資料
	身份證字號
	姓名
	合格證書字號
	初審
	複審

	
	
	
	
	
	((
符不

合符

  合
	((
符不

合符

  合

	
	
	
	
	
	
	

	
	
	
	
	
	
	

	
	
	
	
	
	
	

	
	
	註：檢附檢測人員證書影本。
	
	

	
	場地

及儀

器基

本資

料
	檢驗站檢驗場地(附圖說明)：_______平方公尺
排氣分析儀廠牌：_________型號：_______

檢測軟體廠牌：____________版本：_______

註：須檢附排氣分析儀及檢測軟體審核證明文件。
	初審
	複審

	
	
	
	((
符不

合符

合
	((
符不

合符

合

	
	
	檢測場地丈量結果：(六平方公尺以上)
檢測區：             平方公尺
標準氣體廠牌：               
有效期限：             
寛頻連線是否安裝完成：(是      (否

申請人：            

現勘人員：
	((
符不

合符

合

	附註：本申請人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遵守「使用中機器腳踏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之規定執行檢驗，若有違反願接受撤銷認可，絕無異議。
申請人：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不同意認可，理由：
(同意委認可，委託期限：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五年


註：陰影部分由申請者填寫。
表三、雲林縣機車排氣檢驗站籌設認可現勘評分表

收件編號:
申請者名稱：評分日期：      ／      ／
	評分項目
	評分細目
	配分
	得分
	備註

	一

、

檢

測

人

員

(40分)
	1.取得「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合格證書(基本人員乙名)
	10
	
	基本人員乙名，得分6分，檢驗人員2人(含)以上者，得分10分。尚未取得合格證書者，以0分計算。

	
	2. 「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是否均在場
	5
	
	合格排氣檢驗人員均在場者為滿分。

提報人員不在現場者，依比例減分

	
	3.定檢業務是否瞭解。
	25
	
	由評審委員至現場，對抽測檢測人員之定檢業務瞭解情形給分

1. 定檢頻率

2. 定檢法規規定(定檢期限、罰鍰規定等)

3. 定檢不合格辦理規定

4. 說明如何拓展定檢業務等

	
	小計
	40
	
	

	二

、

檢
驗
站
概

況
(35分)
	1. 「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合格證書是否懸掛
	4
	
	合格排氣檢驗人員證照已懸掛者為滿分，每減少一名扣1分。

	
	2.零件價目表是否懸掛明顯位置
	4
	
	此項由評審委員依現場狀況給分

	
	3.營業面積35平方公尺以上
	10
	
	營業面積35平方公尺者基本分6分，每增加5平方公尺加2分，滿分以10分為限（附圖解說）

	
	4.檢驗場所6平方公尺以上
	10
	
	檢驗場地基本分6分，每增加1平方公尺加1分，滿分以10分為限（附圖解說）

	
	5.定檢站之整體形象、周遭環境是否整理良好、工具及擺設是否整齊…
	7
	
	由評審委員依現場狀況給分

	
	小計
	35
	
	

	三

、

其

他

(25分)
	1.申請設站地點方圓1.0km（半徑1.0km）內其他檢驗站已設站數
	5
	
	半徑1.0km方圓內無其他檢驗站者為滿分，已設1站者扣1分，已設2站者扣2分，已設3站(含)以上者為0分。
本項計分以衛星定位座標計算站與站直線距離為準。

	
	2.承諾每月檢測數量可達150輛以上
	10
	
	承諾每月檢測150輛者6分，每增加10輛加1分，減少10輛扣1分，滿分10分

	
	3.營運計畫書內容完整性，是否已安裝寬頻網路
	10
	
	現場會勘時即有寬頻網路者，基本分數3分，計畫書完整性由委員評分。

	
	小計
	25
	
	

	總分
	100
	
	名次
	


註:1.陰影部分由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確認後，提供委員評分參考。
2.名次由環保局統計後填入。
表四：雲林縣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申請籌設現勘評分統計表(欄位依申請站數多寡增減)
	評核人員
	申請廠商

	
	A站

評分
	B站

評分
	C站

評分
	D站

評分
	E站

評分

	1
	
	
	
	
	

	2
	
	
	
	
	

	3
	
	
	
	
	

	4
	
	
	
	
	

	5
	
	
	
	
	

	總得分合計
	
	
	
	
	

	優勝廠商
	
	
	
	
	


註：總序位合計最低者為選出同意籌設機車排氣檢驗站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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